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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眉山市2026年既有住宅电梯增设 

老旧住宅电梯更新企业超市等的

公  告
眉山市既有住宅电梯增设及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实施主体、各相关电梯企业：
经申报、筛选、公示形成了《《眉山市2026年既有住宅电梯增设 老旧住宅电梯更新企业超市》《眉山市既有住宅电梯增设及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品牌超市》等（以下简称：电梯超市），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使用说明
（一）电梯超市提供信息供各主体（既有住宅电梯增设及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实施主体，含物业服务公司、业主委员会、群众及其他主体）在既有住宅电梯增设、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备选企业、品牌时自主查阅、自由选择，不作为其他途径使用。
（二）充分发挥实施主体主体作用，由其自由选择进入电梯超市内企业及品牌，也可依法、公平选择未进入电梯超市但符合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管理要求的企业及品牌。

（三）电梯超市对电梯安装企业信息分色显示并供使用者选择使用，其中绿色为企业提供资料及现场复核未发现问题；黄色为企业提供资料及现场复核发现制度管理存在问题，但已提交资料整改；红色为企业提供资料及现场复核发现涉电梯安装设备、安装档案管理、具备安装能力的营业场所、从业人员等存在问题或正接受行业主管部门调查企业。
二、免责声明

各主体使用电梯超市均应阅读、知晓、接受并愿意执行本声明全部内容，未阅读、不知晓、不接受本声明内容可不予使用。
（一）电梯超市由各电梯企业、品牌企业自主、诚信申报并提交了《电梯超市入市资料如实承诺书》《信用信息报告》等资料，企业对提交、展示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我协会仅对企业提交资料进行筛选、整理，若各使用主体发现资料存在篡改、伪造资料违法行为，应依法及时向公安机关、各行政主管部门反馈依法处理，并及时告知我协会。
（二）各主体应依法与电梯超市内企业签订商务合同，约定企业资质情况、电梯配置及参数、合同价款及给与优惠幅度、售后服务、安全管理、违约责任等，《电梯超市企业优惠服务承诺》仅为企业提供要约展示，最终商务条款以各主体与电梯超市内企业签订商务合同为准，电梯超市提供信息仅供各主体参考。
三、运行规则 

（一）各企业及品牌不得无故退出电梯超市，若因主客观原因需退出，应提前15日书面告知眉山市电梯协会、眉山市物业服务协会。

（二）根据工作实际需要电梯超市目录可适时更新。
（三）超市除名规则。

有以下情形之一将从电梯超市除名：

1.信息弄虚作假、隐瞒事实、以假冒真的。

2.出现不良行为，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3.接受业主委托，签订商业合同，未按时履约经协调仍未按时履约且拒不配合业主代表做好群众工作的。

4.未配合部门妥善处理信访投诉的，拖欠农民工工资且未及时妥善处理的。
5.签订商业合同时承诺的相关优惠服务承诺未兑现的。               

    6.显示为红色管理的企业，在一年内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人员未按要求配备、不配合业务行业主管部门及影响正常安装能力等其他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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